
聲請大法官解釋補充理由書

聲 請 人 王 瑞 豐  住

訴 訟 代 理 人 邱 顯 智 律 師 設 台 中 市 自 由 路 一 段 106號 4 樓 之 5 

(委任狀已附） 電話：04-22201376

聲請人王瑞豐因搶奪財物案件，經國防部南部地方軍事法院8 9年判字第0 74號 

判決判處有罪在案，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，再經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 

9 0 年高判字第015號判決判處五年有期徒刑，聲請人再提起上訴，最後經台灣 

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 0年度軍上字第10號判決驳回確定。茲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

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第8 條 第 1 項等規定，就上開確定判決所適 

用之軍事審判法，聲請解釋憲法暨大法官釋字第4 3 6號解釋之補充解釋，前已 

提出理由書，今再敘明聲請意旨暨相關事項如下：

一 、現行軍事審判制度違反憲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

一 、 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 6號解釋：「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 

高司法機關，掌理民事、刑事訴訟之審判，係指各級法院民事、刑事訴訟 

之審判而言。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既分掌民事、刑事訴訟之審 

判 ，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。」

二 、  故大法官宣告當時（民國 4 7年）高等法院以下法院由司法行政部（法務部） 

管轄違憲，須改隸司法院管轄。

三 、  本件因國防部轄下之軍法司獨攬軍人事實審審判權，致軍人王瑞豐與民人 

陳俊龍一人有罪入獄服刑，一人無罪還其清白，其根源乃因現制違反憲法 

第七十七條之規定，造成於行政體系下竟擁有斷人生死之審判權，嚴重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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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，更使審檢不分立，以致造成冤獄不斷的軍法審判。

二 、現行軍事審判制度嚴重違反平等原則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 2 4號解釋：「憲法第七條規定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 

平 等 。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償法，對於人民犯罪案件，經國家實施刑事程 

序 ， 符合該法第一條所定要件者，賦予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受損害之 

人 民 ，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。凡自由、權利遭受同等損害者，應受平等 

之 保 障 ，始符憲法第七條規定之意旨。冤獄賠償法第一條規定，就國家對 

犯罪案件實施刑事程序致人民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遭受損害而得請求 

國 家 賠 償 者 ，依立法者明示之適用範圍及立法計畫，僅限於司法機關依刑 

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所致上開自由、權利受損害之人民，未包括軍事機關 

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所致該等自由、權利受同等損害之人民，係對上 

開自由、權利遭受同等損害，應享有冤獄賠償請求權之人民，未具正當理 

由而為差別待遇，若仍令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遭受上開冤獄之受害 

人 ，不能依冤獄賠償法行使賠償請求權，足以延續該等人民在法律上之不 

平 等 ，自與憲法第七條之本旨有所牴觸。」

二 、  故大法官已明白肯認，軍事審判應與司法機關審判同視，軍事審判亦在行 

使國家刑罰權。然而制度設計上確產生全然無正當性之差別待遇：軍事法院 

獨攬事實審審判權，且該軍事法院全由國防部掌控，檢審不分立、審判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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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營 區 ，毫無公開性可言。另 則 ，於 檢 、審 、被告之間，夾著一條明顯得 

界限：階 級 。代理人曾於國防部臺南監獄擔任監獄官時，親身經歷一士兵 

以公然侮辱長官遭判刑入獄。該士兵因遭連長關緊閉，於執行中，該單位 

少將政戰主任忽然巡視緊閉室，該兵當時正在睡覺，被連上長官叫醒迎接 

政戰主任，故似乎有所不滿而斜視政戰主任，後即遭判刑入獄。

三 、  本案可說明軍事審判制度之問題:被害人為少將，被告為士兵，檢 、審為 

蔚級或校級軍官。法官與被害人、被告或檢察官，原本應係毫無關聯，以 

免破壞法官獨立。然於軍事審判遨系中，法官與案件内之所有相關人等， 

竟全都有關聯：階 級 。假設該將軍非置該士兵於死地不可，職司審判之校 

級 、蔚級軍官，如何能抵擋該政戰主任之壓力？如何能獨立審判？是故一 

個也許根本不成罪•或可易科罰金、緩刑之案例，於軍中特殊階級之制度 

下 ，竟導致入獄服刑，實在令人搖頭嘆息。

四 、  故軍事審判實已挑戰法治國内平等權之核心，與司法審判之被告相較，軍 

事審判被告係先由國家以階級將其套住，被告一送入法庭，面對「長官們」 

的審判，已毫無對抗之機會，遑論訴訟平等。

三 、聲 請 鈞 院 行 言 詞 辯 論 程 序 ，以辨明軍事審判制度合憲性問題

一 、  鈞院開憲法法庭，已有諸多前例，本案涉及權力分立制度及被告生命權、 

自由權之保障，軍事審判制度已造成諸多血跡斑斑之歷史，以訴訟代理人 

於國防部臺南監獄擔任監獄官所見之檔案，戒嚴時期諸多受軍法審判之 

人 ，於獄中自殺，其心中之悲涼，應非筆墨所能形容。近例江國慶索使其 

老母眼淚哭乾，毋人身為法律人，實不忍視之 D

二 、  此戒嚴時期之產物，實已不容見容於當代法治國，士兵為國犧牲寶貴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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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 ，國家猶以無法滿足最低限度法律程序待之，乃不仁義之國家。我們深 

信真理越辯越明，為使我們的下一代不受軍事審判，承受遭誤判喪失生 

命 、自由之風險，懇 請 鈞 院 審 酌 ，開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程序，使國防部 

代表闡明何以於今日尚需軍事審判制度、傳喚國内學者專家到庭鑑定，並 

許聲請人說明軍事審判制度違憲之處，為 禱 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《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》

附 件 1 :王瑞豐給大法官的一封信

中 華 民 國  1 0 1  年 1 1  月 3 0  曰

聲請人 

訴訟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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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瑞豐 

邱顯智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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